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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要求限制电动车车

速，可部分门店的改装提速业务

则又给电动车开了方便之门。

13 日上午， 记者前往新区

107 国道附近的多家电动车销

售店进行了采访。 一家电动车

销售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我市

市场上销售的电动车通常分为

两种，一种是带脚蹬、可以骑行

的轻便型电动车， 另一种是外

形酷似踏板摩托的电动车。 二

者的区别在于安装电池多少及

控制器功率大小。 轻便型电动

车实际最高时速可达 35 公里

以上， 另一种电动车时速最高

可以达 45 公里左右，都远超过

20 公里 / 时，“很多在市区内行

驶的电动车速度都比较快，但

由于电动车质量较轻， 一旦遇

到紧急情况急刹车时很容易飞

出去。 ”一位交警说。

在另一家电动车销售店，店

主告诉记者，其实很多电动车在

出厂时都带有限速器，有些品牌

电动车限速器带有一个小开关，

可由市民自行选择是否使用。

“限速器正常工作下，电动

车的时速可以控制在 20 公里以

内。 ”该店主告诉记者，但是在实

际销售中，除了价格，市民在购

买电动车时询问最多的是“这车

能跑多快， 能跑多远”，“因为在

试驾时很多市民会抱怨速度太

慢，所以为了迎合消费者，我们

商家只好拆除限速器。 ”

即使如此，还有市民仍然觉

得自己的电动车速度不够快，希

望可以改装提速，那么是否存在

电动车改装店铺呢？ 13 日上午

11 时，记者以一名电动车车主的

身份，先后询问了淇滨区 7 家电

动车维修店，其中 4 家表示不能

进行改装，2 家维修店表示可以

进行简单改装，1 家打出“个性改

装”的店铺对电动车的改装比较

慎重。

在金山路中段一条小巷的

电动车精修店， 记者问能否给

电动车进行改装提速， 维修人

员告诉说他们并没有为电动车

进行过这样的改装， 只能看看

记者的车型后， 尝试着进行改

装，“想要提速就得增加一块电

池， 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控制

器和配套充电器， 大约得花费

300 元左右，但并不能大幅提升

速度。 ”这位维修人员建议记者

不要改装。

而在 107 国道边一个打着

“个性改装” 的电动车销售店，

记者提出改装要求时， 该店主

表示不会对普通电动车进行改

装， 但高配置的可以进行升级

处理。

闯红灯、逆行、超九成超速……

新区：电动车上演违法“大片”

□晨报记者 秦颖 贾正威 /文 张志嵩 /图

于今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下称

新国标） 虽然在我市暂不执行， 但还是引来我市不少市民的关

注，甚至成为了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点话题。 更多的市民开始关注

起电动自行车的管理以及超速行驶等引发的问题。 9 月 1 3 日，记

者从市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今年 1 月至 8 月，涉及到电动车的交

通事故有 2 0 0 多起， 其中还不包括电动车和机动车等车辆发生

的小摩擦案例。

新区电动车的情况怎样？管理电动车到底为了什么？ 9 月 1 2

日、1 3 日，记者采访了部分电动车销售店和维修点，并与交通管

理支队交警一起走上街头一探究竟。

新区街头电动车车速快不快

呢？时速 20公里到底有多快？考虑

到市区内机动车过多， 容易影响

对电动车测速，12 日上午 9 时，记

者和交警来到兴鹤大街与鹤煤大

道交叉口附近几个路段， 利用专

业测速仪对过往的电动车速度进

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出乎记者意

料， 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电动车

有九成以上都是以超过 20公里的

时速在行驶。

9 时 15 分， 一辆带着小孩的

电动车车主沿着机动车道向测速

方向驶来， 身边不时有机动车快

速通过，该车主却视而不见，经过

测速仪时显示该车时速为 33 公

里，旁边的交警连连摇头。 9时 20

分， 俩年轻人在机动车道上并肩

骑着两辆电动车出现在测速仪

中，时速为 35公里。

在随后进行的 40分钟的测速

中， 记者发现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的电动车只有个别因为看到公安

车辆有所减速，时速在 20 公里以

下。 时速最高的电动车竟然达到

了 45公里，而且后座上还带着人。

超速电动车中不乏带着小孩的车

辆以及一些带着老人的电动三轮

车， 甚至还有边骑车边打电话的

车主。

“时速 20 公里没有大家想象

得那么快， 一般在机动车道上行

驶的电动车车速都在每小时 20公

里以上。 这是因为首先在机动车

道上行驶因有机动车车速作参

考，电动车车主行驶得再快也都嫌

慢；其次，新区的机动车车道较宽、

路况好， 电动车一走在宽阔机动

车道上就会不自觉加速。 ”现场测

速的交警葛严波告诉记者， 他从

事交警工作以来， 见过很多电动

车与机动车相撞的事故，“电动车

一上机动车道就开始随意行驶。

白天还好， 等到天黑或下雨等视

线不好的时候， 机动车司机发现

突发状况时往往躲避不及， 从而

造成严重的事故。 ”

葛严波随即指了指对面机动

车道上，记者看到行驶的一辆电动

车，后座上的人竟然扛着一个木梯

子。 该车旁边不断有机动车经过，

司机们都心照不宣地远远避开他

们向马路中间行驶。

“电动车是不允许在机动车

道上行驶的。 市民可能觉得路宽

安全， 可若是对面或前方车辆发

生突发状况， 那些原本向中间行

驶的司机因为本能反应一定会向

右边猛打方向盘， 此时附近的电

动车即使立即做出反应， 也会很

容易发生碰撞事故。 尤其是还拿

着梯子， 不容易把握平衡， 更危

险。 ”葛严波一边向记者解释，一

边指挥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电动

车车主向非机动车道转移， 他说

交警执勤遇到这类情况都会教

育，并要求车主改正，但更多的还

是需要车主自己提高安全意识，

“很多事故都是一瞬间的事，可依

旧有市民存有侥幸心理。 ”

作为一种平民化的交通工具，

电动车以其方便、快捷、价格便宜

的特点受到广大市民青睐，浩浩荡

荡的电动车大军行进在市区的大

街小巷。 市民享受到了更多的方便

与快捷，同时也由于部分市民安全

意识淡薄，相关政策模糊，涉及电

动车的交通事故呈现多发态势。

9 月 12 日， 记者从市交警部

门了解到， 近两年发生在我市的

交通纠纷中， 与电动车有关的交

通纠纷接近一半。

“目前我市已开始对市民宣

传电动车要在规定道路以及限速

内行驶， 可依旧不能引起电动车

车主的注意， 电动车超速或不在

规定道路上行驶仍是交通事故发

生的主要安全隐患。 ”交警告诉记

者， 因车速过快或不在规定道路

行驶而造成市民严重受伤的案例

不在少数。

“车速过快时，电动车相撞也

能导致人员死亡。 去年 11 月 17

日，在我市渤海路东段、京港澳高

速西侧 200 米处， 两辆电动车相

撞，一男子被撞身亡。 今年 3月 15

日， 在兴鹤大街与黎阳路交叉口，

一辆轿车与一行人和一个骑电动

车的人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车被撞

成碎片， 驾驶人抢救无效死亡，行

人受伤。 而受伤的更多。 2 月 26

日，在兴鹤大街气象局门前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与一辆电

动车相撞， 电动车驾驶人受伤严

重。 5 月 5 日，在浚大线火龙岗大

坡处，一辆满载水洗砂的大货车躲

避其他车辆时翻车，后面骑电动车

的人被砸伤。”交警告诉记者，这些

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大部分

可以避免，尽管身边就有这么多血

淋淋的教训，还是不能引起大家的

重视。

事故回放

电动车安全没那么容易

现场测速

九成电动车超速 最高时速达 45 公里

除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电动

车超载、低龄学童驾驶电动车的

问题在新区街头也普遍存在。

《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

三十五条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载

一名 12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一

人。 可在新区学校门口、人流量

较大的菜市场等地，记者不时看

见这样的场景：一辆轻便型的电

动车上竟坐了三四个人。 踏板上

站一个孩子，后座载一个成年人

的现象更是普遍。

“一辆自重 40 公斤的电动

车最大载重应该在 140 公斤左

右，负重太大，不仅影响电池寿

命和电机性能，还因为电动车的

制动性能不如机动车，发生意外

时更难刹住车。 ”交警说。

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拉着电

动车后部搭顺风车、单手骑电动

车的行为屡见不鲜，这些高难度

“动作”的“表演者”不少都是未

成年学生。“一到学校放学时，总

能看到马路上一些十四五岁的

孩子骑电动车横冲直撞，真替他

们捏把汗。 ”一位家长说。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二条规

定，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和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 可当记者询问时，很多市

民表示未听说过。

“我家离学校远，骑自行车太

慢， 公交车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有

一辆，孩子只能骑电动车上学，经

常叮嘱孩子注意安全， 我觉得没

什么问题。 ”一位家长说。

记者随后来到新区多个路口发

现， 除了在机动车道上超速行驶，不

少电动车还存在闯红灯、 串道逆行、

不看后方、不打转向灯等危险行为。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最基本

的交通规则，然而这个最基本最简单

的规则被很多电动车驾驶者刻意无

视， 电动车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兴鹤大街与九州路交叉口，记者发

现尽管直行路线还是红灯，一辆黑色

电动车就迫不及待地闯了过去，却被

密集的车流夹在马路中间，紧急刹车

后，仍用脚蹬着地面歪歪扭扭地从车

辆缝隙中穿了过去，一些司机只能干

瞪眼。还有一些电动车车主趁着几秒

钟的功夫，大加电门风风火火地闯了

过去。

“电动车超出斑马线等红灯时，

和我们右转车辆擦身而过的情况非

常普遍。 而且市民都会有从众心理，

只要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原本还在

等待的其他电动车也会跟着闯过去，

我们只能干等。 ”一位车主说。

下午 3 时 40 分， 记者在兴鹤

大街与鹤煤大道、淮河路、黄河路

等多个路口采访时发现，除了随意

闯红灯，在机动车道上与机动车并

驾齐驱的电动车不在少数。 除了遇

到红绿灯会有所停顿外，不少电动

车左右转弯根本不看周围有无机

动车。

“有一次一辆电动车在机动车道

上直行时忽然右转， 我一个急刹车，

惊出一身冷汗，要不是我反应快就真

要出事了。”出租车司机王先生说，电

动车没有后视镜，又喜欢在车流中随

意转弯，太危险。

不过记者也发现，违章停放在非

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造成部分路段

的非机动车道无法通行，使得一些电

动车不得已开到了机动车道上，加重

了安全隐患。

晚 8 时，记者在新区街道行走时

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市民在夜晚

骑电动车时没有开灯的习惯，在行人

和机动车中悄无声息地行驶，给交通

安全带来了隐患。

“晚上工作时经常发现很多电

动车没有开灯， 一些迎面而来的电

动车只有在很近的距离内才能看

清，或者猛地一开大灯，让人心里一

惊，赶紧急刹车，有两次我差点儿就

把这些不开灯的电动车给撞了。”一

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尤其是迎

面有车辆打远光灯时， 电动车不亮

灯很容易出事故。

街头百态

闯红灯、逆行……

电动车上演违法“大片”

法律法规

相关条款不知道 埋下隐患知多少

监管之困

新国标限速 可部分门店在改装提速

1 2 日，在淇滨区黄河路上，行驶在机动车道上的电动车。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